
據北大漢簡拼綴、編排、釋讀
阜陽漢簡《蒼頡篇》

張傳官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蒼頡篇》 〔１〕是目前公布的字數最多的《蒼頡篇》版本，可以

與其他出土簡本《蒼頡篇》對讀，尤其可以爲我們重新拼綴、編聯、釋讀殘簡、碎簡較多

的阜陽漢簡《蒼頡篇》 〔２〕提供極大的幫助。 下文就分拼綴、編排、釋讀三個方面對阜

蒼進行研究，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批評指正。

一、拼　 綴

在《北大壹》附録《北大藏漢簡〈蒼頡篇〉與其他出土簡本對照表》 〔３〕中，整理者已

將北蒼與阜蒼等出土《蒼頡篇》中相同或類似文句加以羅列對比，相關簡文的編聯、排

列自然是其題中應有之義。 不過，其中的部分阜蒼簡實際上還可以進一步拼綴，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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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 “《急就篇》文本校釋與新證研究” （項目批准號：

１４犢犑犆７７００４０）、２０１４年度全國高校古委會規劃項目“《急就篇》彙校”（項目批准號：１４５８）、上海市哲學
社會科學“十二五”規劃青年課題“《急就篇》整理與研究”（項目批准號：２０１４犈犔犛００２）的資助。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下文將此書簡稱
爲“《北大壹》”，將該版本的《蒼頡篇》簡稱爲“北蒼”。 下引北蒼釋文均見《北大壹》。

下文將該版本的《蒼頡篇》簡稱爲“阜蒼”。 下引阜蒼釋文均見阜陽漢簡整理組： 《阜陽漢簡〈蒼頡篇〉》，
《文物》１９８３年第２期，第２４—３４頁；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 《中國簡牘集成〔標注本〕》第十八册
“河北省　安徽省（上）”卷，第１６５５—１６７４頁，敦煌文藝出版社２００５年（按二者釋文基本相同。 本文以
前者爲據，涉及後者或其後的學者改釋者另行引用、論述）。 圖版皆據《中國簡牘集成〔標注本〕》第十四
册“圖版選下”，第２９５—３１３頁（下文簡稱爲“《圖版選》”）。 不再一一出注。 需要説明的是，阜蒼釋文的
編號與《圖版選》的編號略有不同，本文以前者爲據，遇有不同者另行説明。
《北大壹》第１５３—１６３頁。 下文簡稱爲“《對照表》”。



述如下。 〔１〕

（一）Ｃ００７＋Ｃ０９５＋Ｃ０３７

阜蒼Ｃ００７作：

□□俗。貇鬵吉忌。瘛■癰痤。疢痛遬欬。毒 〔２〕

又，阜蒼Ｃ０９５作：

藥醫

又，阜蒼Ｃ０３７作：

■工，印按■久。被

按北蒼簡３有如下文句：

疢痛遬欬。毒藥醫工，抑按啓久。嬰但捾圓，何竭負載。

《對照表》已據此將阜蒼Ｃ００７、Ｃ０９５、Ｃ０３７編聯， 〔３〕按三者可進一步拼綴。 阜蒼

Ｃ０９５“藥”字上方右側尚有墨迹，可見Ｃ０９５殘簡上部並非簡端，據上引北蒼簡文可

知此墨迹應即“毒”字所在，可能就是“毒”下部“Ｌ”形筆畫的殘筆。 因此，Ｃ０９５當綴

於Ｃ００７之下。 Ｃ０９５下端“醫”字與Ｃ０３７上端所謂“■”字可以合成一個近於完整

的“醫”字，因此，Ｃ０３７當綴於Ｃ０９５之下。 拼綴之後如附圖Ｐ１所示，其局部示意圖

如下：

·６６１·

出土文獻（第八輯）

〔１〕

〔２〕

〔３〕

需要説明的是： 由於《圖版選》所著録阜蒼圖版比例不統一，因此本文所附阜蒼圖版亦酌情縮放，拼綴
示意圖亦按照簡寬及文字大小作相應縮放。

爲便於排版，本文對《北大壹》釋文的引用，不遵從其“近於‘嚴式’”的隸定方法，部分釋文據其注釋寫成
通行字。
《北大壹》第１５５頁。



（二）Ｃ０１３＋Ｃ０１７

阜蒼有如下簡文：

Ｃ０１５：荼蕫■菹。貔獺■■，■■貂狐。蛟龍龜蛇，□

Ｃ０１３：鱉魚。陷阱■釣，■（罾）笱罯罝。

按Ｃ０１３下端已較爲模糊，但據此簡字間距，“釣■（罾）”字之後當有四個字的空間，整

理者釋文之後當再補一個“□”。 福田哲之先生很早就根據内容認爲此二簡可以接

續。 〔１〕按北蒼有如下文句：

簡２９：蛟龍虫蛇，黿鼉鼈魚。陷阱鍲釣，罾笱罘罝。毛■觳矰

簡３０：收繳縈紆。汁洎流敗。蠹臭腑■。貪欲資貨，羕溢跂■

這證明了福田哲之先生的觀點是正確的。 其中，Ｃ０１３“■”字作：

　　

整理者注１１謂“疑爲‘鈌’”。 按上引北蒼“鍲”字作： 〔２〕

　　 ／

“■”與之相比，仍可辨識出右旁的筆畫（尤其是下部的“日”旁），因此，“■”應該也是

“鍲”字。

又，阜蒼Ｃ０１７作：

□。□梄■■。收絛縈紆

其中“收”、“紆”二字原釋文右旁加“□”處理。 按其中的“■”字作：

　　

對比北蒼簡２９，知此字亦當爲“觳”，其中的“角”旁殘筆可辨。

·７６１·

據北大漢簡拼綴、編排、釋讀阜陽漢簡《蒼頡篇》

〔１〕

〔２〕

福田哲之： 《阜陽漢簡〈蒼頡篇〉研究》，福田哲之著，佐藤將之、王繡雯合譯： 《中國出土古文獻與戰國文
字之研究》第４４—４５、５２—５５頁，臺灣萬卷樓２００５年。

下引北蒼字形，前爲彩色圖版，後爲紅外綫圖版，以“／ ”號隔開，不再一一出注。



《對照表》已據上引北蒼簡文將Ｃ０１３與Ｃ０１７編聯， 〔１〕按二簡可進一步拼綴，理

由如下：Ｃ０１３“■（罾）笱罯罝”和Ｃ０１７“□□梄■”對應的是北蒼簡２９的“罾笱罘罝。

毛■（■）觳矰”。 Ｃ０１７的“梄”字前有兩個殘字，其中第一個殘字對應簡２９的“罝”，第

二個殘字對應簡２９的“毛”；而Ｃ０１３末二字則是“罝□”二字，正可與上引Ｃ０１７的兩

個殘字相互對應。 因此，Ｃ０１７上端的殘簡當與Ｃ０１３末端的殘簡相拼綴，前者位於後

者的右側。 拼綴之後如附圖Ｐ２所示，其局部示意圖如下：

拼綴之後茬口密合。 其中，“梄”上之字，拼綴之後似可約略辨識出“毛”字的横筆和末

筆。 當然，由於原圖版筆畫模糊，筆者所做的示意圖不能説是完全準確的，主要是爲

了展示其相對位置。

此外，Ｃ０１７所謂的“絛”字作：

　　

北蒼簡３０對應的“繳”字作：

　　 ／

對比二形，“絛”恐怕更可能是“繳”的異體“■”，“■”見《説文·糸部》。

（三）Ｃ０１６＋Ｃ０９２

阜蒼Ｃ０１６作：

·８６１·

出土文獻（第八輯）

〔１〕《北大壹》第１５８頁。



須髯■■。癉■疥癘，瘧瘍■■。□

按由於此簡只剩左半，因此整理者釋文對右旁多加“□”處理，如“須”之“頁”旁、“疒”

下偏旁等。 爲便於顯示和排版，此處只保留未識偏旁的“□”。 又，阜蒼Ｃ０９２作：

□□□翳

按北蒼簡３６有如下文句：

頾髦鬋搣，須■髮膚。癉熱疥癘，瘕痹■疽。旃翳簦笠

《對照表》已據此將上引兩支阜蒼編聯，其釋文作“須髯 〔１〕■■。 癉■疥癘，瘧瘍■

■。 □（Ｃ０１６）□□□翳（Ｃ０９２）”。 〔２〕按阜蒼所謂“瘧瘍■■”與北蒼“瘕痹■疽”位

置對應，那麽“■”或“疽”與“翳”之間應當只有一個字的空隙。 如果簡單將Ｃ０１６與

Ｃ０９２按原釋編聯恐怕與事實不符。 當然，阜蒼和北蒼文句有所不同，二者很可能屬於

不同的版本，因此，阜蒼此段文句比北蒼的多出若干字的可能也不能完全排除。 我們

暫且先不考慮這種可能，試將Ｃ０１６與Ｃ０９２二簡拼綴。 拼綴之後如附圖Ｐ３所示，其

局部示意圖如下：

拼綴之後，“翳”上一字作：

·９６１·

據北大漢簡拼綴、編排、釋讀阜陽漢簡《蒼頡篇》

〔１〕

〔２〕

此字僅存一半，下部“冄（冉）”旁可辨。 按據圖版，其上部左側實是“彡”形而非“镸”形，嚴格隸定的話，

字亦當是“■（■）”，即“髯”字異體。
《北大壹》第１５９頁。



　　

此字所在兩簡茬口密合，該字左旁有兩處筆畫可以連上，這可以證明此條拼綴應該是

正確的。 按漢簡中“旃”字作如下形體：

《敦煌漢簡》〔１〕２２５

《居延新簡》〔２〕ＥＰＴ５１·５６４

《居延漢簡甲乙編》〔３〕甲編１７６８Ａ（即《居延漢簡》〔４〕３４９．７Ａ）

《居延漢簡甲乙編》甲編２３７１（即《居延漢簡》５６２．１８）

／ 北蒼簡３６

對比可知，上引拼綴後的阜蒼字形也應當是“旃”字，只是“方”形的横筆寫得較爲彎曲

而已。 這種寫法的“方”形在漢簡中也不少見，如《銀雀山漢墓竹簡〔貳〕》 〔５〕簡１５３６

“旌”字作 即可爲證。

“旃”上一字作：

　　

字从“目”从“矦”，應即“■（睺）”字。 關於此字，筆者曾認爲：

此字古多訓“半盲”，如《方言》卷十二謂：“半盲爲睺。”《廣韻·侯韻》：

“睺，半盲。”“■（睺）”字廁此，正與前文所述諸疾病相類。此字所在，正是韻

·０７１·

出土文獻（第八輯）

〔１〕

〔２〕

〔３〕

〔４〕

〔５〕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 《敦煌漢簡》，中華書局１９９１年。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 《居延新簡： 甲渠候官與第四燧》，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 《居延漢簡甲乙編》，中華書局１９８０年。

勞榦： 《居延漢簡·考釋之部》，“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１９６０年。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 《銀雀山漢墓竹簡〔貳〕》，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脚，前後文皆押魚部韻，“■（睺）”爲侯部字，魚、侯兩部合用在西漢時期十分

普遍（原注：羅常培、周祖謨《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册）》，中華

書局１９５７年，２１頁），作“■（睺）”亦押韻。“■（睺）”對應的是北大簡的

“疽”，之所以不同，應該是版本不同之故。〔１〕

對此，萧旭先生評論道：

所謂“■（睺）”字，當即“睢”，是“雎”形譌，借爲“疽”，北大漢簡正作“疽”。

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雎病”即“疽病”，“雎癰”即“疽癰”，“痤雎”即

“痤疽”，亦借“雎”作“疽”。“雎”魚部，正合韻。不是版本不同之故。〔２〕

按從寫法上看，該字仍當是“■（睺）”，不是“睢”。 然而，蕭先生將之視爲“雎”之形訛的説法

可以將阜蒼與北蒼直接對應起來，似較拙説更爲準確。 不過，由於此句僅見於阜蒼和北

蒼，没有其他版本的出土《蒼頡篇》可作對比，此處異文孰是孰非尚難斷定。 《急就篇》卷四

有“痂疕疥癘癡聾盲，癰疽瘛瘲痿痹痮”句，〔３〕與《蒼頡篇》此處文句頗爲相近；《急就篇》

亦將“盲”與諸多病癥並列。 因此，此處似仍不能完全排除原作“■（睺）”的可能。

Ｃ０１６所謂“瘧”、“瘍”、“■”三字分别作：

　　

北蒼“瘕”、“痹”、“■”三字分别作：

　　 ／ 　 ／ 　 ／

對比字形，Ｃ０１６“瘧”、“瘍”、“■”當分别改釋爲“瘕”、“痹”、“■”。 其中，所謂“■”字左

旁下部“鹿”之“匕”形尚存，上部拼綴後亦與“■”字上部相合，只是中間筆畫殘缺較多

而已。

根據上述拼綴和改釋的情況，前文關於阜蒼此段文句比北蒼的多出若干字的假

設也就不成立了。

·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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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李亦安： 《據北大漢簡拼綴阜陽漢簡〈蒼頡篇〉續五、續六》，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４日，犺狋狋狆：／ ／ 狑狑狑．犵狑狕．犳狌犱犪狀．犲犱狌．犮狀／犛狉犮犛犺狅狑．犪狊狆？ 犛狉犮＿犐犇＝２６３３。

李亦安： 《據北大漢簡拼綴阜陽漢簡〈蒼頡篇〉續五、續六》。 蕭説見學者評論第一樓。

史游著，顔師古注，王應麟補注： 《急就篇》，《叢書集成初編》第１０５２種，第２６６—２５７頁，商務印書館

１９３６年。



（四）Ｃ０３６＋Ｃ０４０

阜蒼Ｃ０３６作：

氐羌。贅拾鈎鋊，鑄冶鎔鑲。

按據竹簡長度和文字殘筆，“鑲”字後當有５～６個殘字，當據補相應數目的“□”。 又，

阜蒼Ｃ０４０作：

■□。■豎偃■（鼂）。

按北蒼簡６２有如下文句：

鑄冶容鑲。顗視■豎，偃鼂運糧。攻穿襜魯，壘鄣墜京。

《對照表》已據此將阜蒼Ｃ０３６與Ｃ０４０編聯， 〔１〕按二簡可進一步拼綴。 拼綴之後如

附圖Ｐ４所示，其局部示意圖如下：

拼綴之後可以看出，“顗”字較爲完整，“視”亦可看出左右兩邊的殘筆，與北蒼“■”

對應的字亦可看出右側的“欠”旁殘筆，“豎”字右上的“又”末筆正可與Ｃ０３６相應位

置殘存的一筆連上，“偃”字筆畫可以連接。 由於阜蒼Ｃ０４０扭曲較爲嚴重，我們的

示意圖暫時無法做到筆畫完全銜接，實際上“豎”、“偃”二字拼綴後應當基本如下圖

所示：

·２７１·

出土文獻（第八輯）

〔１〕《北大壹》第１６２頁。



（五）Ｃ０４４＋Ｃ０７５

阜蒼Ｃ０４４作：

□賣購件■■■■柴箸

又，阜蒼Ｃ０７５作：

梃縞給□

按北蒼簡０４２有如下文句：

齎購件妖，羕櫄杪柴。箸涏縞給，勸■槈■。

按阜蒼Ｃ０４４所謂“賣”字作：

　　

據上引北蒼簡文，此字亦當是“齎”字。 從輪廓看，此字上部與“齊”相合，而與“賣”之

上部不合。 而且，就筆畫而言，“貝”上此殘字作兩横筆，而“賣”則作兩豎筆。

《對照表》已據上引北蒼簡文將阜蒼Ｃ０４４與Ｃ０７５内容編聯， 〔１〕按二者可進一

步拼綴。 值得注意的是，阜蒼Ｃ０７５“梃”字上方左側尚有墨迹，據上引北蒼簡文及阜蒼

圖版可知，此墨迹應即“箸”字下部“日”之左側豎筆的殘筆。 因此，阜蒼Ｃ０７５當綴於

Ｃ０４４之下。 拼綴之後如附圖Ｐ５所示，其局部示意圖如下：

·３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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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北大壹》第１６０頁。



（六）Ｃ０９８＋Ｃ１０７

阜蒼Ｃ０９８、Ｃ１００分别作：

尉■□（Ｃ０９８）

思慮（Ｃ１００）

按從圖版上看，整理者釋文與圖版是不一致的： 釋文Ｃ０９８“尉■□”對應的是圖版

Ｃ１００，而釋文Ｃ１００“尉■□”對應的則是圖版Ｃ９８的釋文。 下文就以整理者最初發布

的釋文編號爲據，將圖版Ｃ１００與Ｃ０９８“尉■□”對應。 又，阜蒼Ｃ１０７作：

□瑣□□

按北蒼簡０６１有如下文句：

華巒岑崩，阮嵬陀阬。阿尉馺瑣，漆鹵氐羌。

《對照表》已據此將阜蒼Ｃ０９８與Ｃ１０７内容編聯， 〔１〕按二者可進一步拼綴。 拼綴之

後如附圖Ｐ６所示，其局部示意圖如下：

其中Ｃ１０７的“瑣”之“王”旁與Ｃ０９８（即圖版Ｃ１００）下端一筆殘筆可以對齊。 Ｃ１０７首

字左側筆畫可補充Ｃ０９８第二字殘存的“馬”旁，至於其右側，由於筆畫模糊，無法辨識

出“及”的末筆，是否“馺”字暫且存疑，但此字是與北蒼“馺”相對應的一個字是可以肯

定的。 此外，Ｃ１０７“瑣”下一字尚可辨識出“水”旁的筆畫，應當是“漆”或與北蒼“漆”對

應的一個字。

據整理者介紹，阜蒼“現存最長的一條簡尚有１８．６釐米。 估計原簡當在２５釐米

左右”。 〔２〕核查《圖版選》，最長的一批簡包括Ｃ００７、Ｃ００９、Ｃ０１０、Ｃ０１５、Ｃ０２１、Ｃ０２８

等，皆存１８字左右。 上文所論Ｃ００７、Ｃ０９５、Ｃ０３７拼綴之後，簡存２６字左右，可見整理

·４７１·

出土文獻（第八輯）

〔１〕

〔２〕

《北大壹》第１６２頁。

阜陽漢簡整理組： 《阜陽漢簡〈蒼頡篇〉》，《文物》１９８３年第２期，第２４頁。



者關於原簡長度的推論不誤，原簡長度只會比整理者推測的更長而不會更短。 因此，

對於一些短簡，在確定文句相連的基礎上，如果殘筆無法相連或相對，它們似乎可以

遥綴。 下面也舉幾個例子。

（七）Ｃ００８＋Ｃ０５３

阜蒼Ｃ００８作：

負載。谿谷阪險，丘陵故舊。長■肆延。

其中“■”字，梁靜女士已正確改釋爲“緩”。 〔１〕又，阜蒼Ｃ０５３作：

□□思勇

此簡圖版分上、下兩支殘簡。 核對整理者釋文與圖版可知，釋文是針對Ｃ０５３下半截

而言的；否則按照釋文體例，其上當再補大約五個“□”。 按北蒼簡３—４有如下文句：

嬰但捾圓，何竭負戴。簡３谿谷阪險，丘陵故舊。長緩肆延，涣奂若思。勇

猛剛毅簡４

據此我們可以對上引阜蒼簡文做一些校訂。 Ｃ００８“負”前一字作：

　　

字存右旁，對比上引北蒼的“竭”字，此殘旁當爲“曷”，只是由於簡面扭曲，筆畫略有變

形。 字當隸定爲“■”，應該也是“竭”字。 所謂“載”字作：

　　

上引北蒼簡３的“戴”字作：

　　 ／

雖然“載”、“戴”音近可通，不過仔細對比上引字形，可以發現阜蒼之所謂“載”下端筆

畫較多，與“載”不符而與“戴”相符，此字應該也是“戴”字。 Ｃ０５３下半截的釋文當校正

·５７１·

據北大漢簡拼綴、編排、釋讀阜陽漢簡《蒼頡篇》

〔１〕梁靜： 《〈蒼頡篇〉研究》第４９頁，武漢大學博士後研究工作報告，２０１２年。 梁靜： 《出土〈蒼頡篇〉研究》

第２９頁，科學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爲“奂若思勇”： 其中，“若”字尚可看出大部分筆畫；“奐”與北蒼“奐”作 ／ 相

比，亦可看出大多數筆畫。

《對照表》已據上引北蒼簡文將阜蒼Ｃ００８與Ｃ０５３下半截的内容編聯。 〔１〕根據

整理者的釋文和圖版，可知Ｃ０５３上半截與下半截恐怕不屬於一支簡，前者很可能是

誤置或誤綴於此。 而Ｃ００８與Ｃ０５３下半截似可遥綴，二者之間尚缺少相當於北蒼

“渙”字的一個字。

《北大壹》將阜蒼Ｃ０５３列入附録《未見於北大簡本之〈蒼頡篇〉簡文集録》中， 〔２〕

按其説恐非。 據本條所論，Ｃ０５３當移至該附録１５５頁“雙古堆簡本”欄Ｃ００８之下，與

“奂若思勇”對應。

（八）Ｃ０４５＋Ｃ０９６

阜蒼Ｃ０４５作：

柰毒瘋斷痥■膩

又，阜蒼Ｃ０９６作：

爲檄■

按北蒼簡３９有如下文句：

崈暜諫敦，讀飾柰壐。瘧斷痥■，膩僞檄棨。淺汙盱復

據此我們可以對上引阜蒼簡文做一些校訂。 Ｃ０４５所謂“毒”字作：

　　

按漢簡“毒”字上部皆寫作兩横畫或曲筆，如：

《武威漢簡》〔３〕簡７３　　　　 《武威漢簡》簡８７ｂ

《銀雀山漢墓竹簡》〔４〕簡３７４　 ／ 北蒼簡３

·６７１·

出土文獻（第八輯）

〔１〕

〔２〕

〔３〕

〔４〕

《北大壹》第１５５頁。
《北大壹》第１６４—１６９頁。 下文簡稱爲“《未見集録》”，上引説見第１６９頁。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編： 《武威漢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６４年。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 《銀雀山漢墓竹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阜蒼Ｃ００７

此字寫作三横畫，與之不類。 仔細辨别，可以發現此字下部左側有一豎筆，中間爲四

個“×”形（右旁兩個略殘），絶非“毒”字。 北蒼相應之“壐（璽）”字作：

　　 ／

對比可知，阜蒼此殘字當是 “爾”， “爾”下略有殘損，不知是否有 “土”旁。 字當讀

爲“璽”。

又，阜蒼Ｃ０９６之“爲”字作：

　　

按據Ｃ０９６竹簡寬度及此字左旁殘缺的情況來看，“爲”之左邊當尚有偏旁，字應該也

是“僞”字。

《對照表》已據上引北蒼簡文將阜蒼Ｃ０４５和Ｃ０９６編聯。 〔１〕按二者似可拼綴。

不過，從Ｃ０４５下端和Ｃ０９６上端的殘缺情況以及二簡字間距來看，此二簡即便可以拼

綴，也需要隔開一定距離，屬於遥綴。

（九）Ｃ０７６＋Ｃ０４２

阜蒼Ｃ０７６作：

冒耤□耦

其中的“耦”字，整理者釋文僅隸定爲右旁从“禺”之字，此據整理者簡注４５。 又，阜蒼

Ｃ０４２作：

■■。賴犺播

據原簡，“■”上尚有二字殘筆。 按北蒼簡０６９有如下文句：

禋糈姪娣。叚耤合冥。踝企■散，賴犺播耕。

據此可知，阜蒼 Ｃ０７６ 釋文當校正爲 “叚耤合冥 ”。 其中， “叚 ”、 “合 ”、 “冥 ” 三

·７７１·

據北大漢簡拼綴、編排、釋讀阜陽漢簡《蒼頡篇》

〔１〕《北大壹》第１５９頁。



字分别作： 　　

　　

“叚”、“合”二字尚可看出大部分筆畫，“冥”字殘筆亦相合。

《對照表》已據上引北蒼簡文，將阜蒼Ｃ０７６與Ｃ０４２編聯。 〔１〕按二者文句銜接，

似可拼綴，其中“■”上二殘字正相當於北蒼“踝企”二字。 不過，從Ｃ０７６下端和Ｃ０４２

上端的殘缺情況以及二簡字間距來看，此二簡即便可以拼綴，也需要隔開一定距離，

屬於遥綴。 當然，二簡之間缺失的部分只是字間距所在的空白簡，並無文字。

二、編　　排

《對照表》羅列阜蒼文本時，亦出現將可與北蒼對照的簡文列入《未見集録》中的

情況，上文已指出阜蒼Ｃ０５３當從《未見集録》移至《對照表》的相應位置，下面再舉一

些類似的例子，權作對《對照表》的補充，同時對部分簡文的釋讀進行討論。

（一）Ｃ０６１

阜蒼Ｃ０６１作：

□■■欒■

按北蒼簡３７有如下文句：

羽扇聶譽。■梗栘棘，條篲欒■。　　百一十二

筆者認爲，Ｃ０６１“■■欒■”四字對應的就是北蒼的“條篲欒■”。 其中，“■”、“■”二

字分别作：

　　

北蒼“篲”、“■”二字分别作：

·８７１·

出土文獻（第八輯）

〔１〕《北大壹》第１６３頁。



　　 ／ 　　 ／

對比可知，“■”應即“篲”字，而“■”與“■”的寫法也十分接近，只是其收筆上提而已。

《北大壹》將Ｃ０６１列入《未見集録》（第１６９頁），非是，此簡當移至《對照表》第１５９

頁“雙古堆簡本”欄Ｃ０９２與Ｃ０６０之間，與“條篲欒■”對應。

（二）Ｃ０６７

阜蒼Ｃ０６７作：

□■■

按“■■”二字圖版作：

據圖版可知，所謂“■”所缺並非右旁，而是左旁，此字可隸定作“■”。 北蒼簡５９有

“星晨紀綱”一句，“■■”應即“紀綱”之殘。 《北大壹》原將Ｃ０６７置於《未見集録》（見

第１６９頁），非是，此簡當移至《對照表》第１６３頁“雙古堆簡本”欄Ｃ０２６之前，與“紀

綱”對應。

（三）Ｃ０７９

阜蒼Ｃ０７９作：

憼（敬）惕署

其中，所謂“憼”字作：

　　

·９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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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如果其上部爲“敬”，其左旁没有“口”形；而且據竹簡寬度，“敬”之“攵”旁也無處書

寫， 〔１〕此字當另行考察。

北蒼簡１４有如下文句：

瞗煦窅閣，泠竁遏包。穗■苫■，挾貯施■，狄署賦賨

其中，“■”字作：

　　 ／

對比之後，筆者認爲Ｃ０７９所謂“憼”應當是从“衣”作，只是由於上端殘損，“衣”上部之

“亠”已殘去，該字疑即“■”，其中部筆畫亦與“■”之中部左側基本相符。 北蒼整理者

已指出“■”同“■”，即《説文》之“■”。 〔２〕

“惕”爲透母錫部字，“狄”爲定母錫部字，聲近韻同，可以通假，典籍中亦多見

“易”聲字與“狄”聲字通假之例。 〔３〕因此，阜蒼之“惕”與北蒼之“狄”表示的應該是

同一個詞。

因此，阜蒼的“■惕署”對應的就是北蒼的“■狄署”。 《北大壹》將Ｃ０７９列入《未

見集録》（第１６９頁），非是，此簡當移至《對照表》第１５７頁“雙古堆簡本”欄Ｃ０７１與

１０３之間，與“■狄署”對應。

此外，根據上引北蒼簡文，Ｃ０７１“□■挾”與Ｃ０７９或可遥綴。 Ｃ０７９上端左側尚有

殘簡，其位置所在應即相當於北蒼“貯”字的一個字，因此，Ｃ０７１下端與Ｃ０７９上端約

當間隔一個字的距離。

（四）Ｃ０８８

阜蒼Ｃ０８８（按此簡對應《圖版選》Ｃ８７）作：

■擾■

又，北蒼簡１６有如下文句：

猜常袞土，橘■葽苞。塵埃票風，嫯鬕■擾。嫳■嬈嫸

筆者認爲“■擾■”對應的就是“■擾嫳”。 按前者之“■”和後者之“■”分别作：

·０８１·

出土文獻（第八輯）

〔１〕

〔２〕

〔３〕

“敬”字寫法參看佐野光一編《木簡字典》第３５２頁，雄山閣昭和六十年（１９８５年）。
《北大壹》第８４頁。

參看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 《古字通假會典》第４６７—４６９頁，齊魯書社１９８９年。



　　

　　

對比可知，前者所从之“旁”，當改釋爲“臱”。 由於Ｃ０８８上部和該字左側殘缺，難以判

斷是否上从“宀”。 從此簡右部邊緣來看，該字很可能並不从“宀”。 無論如何，此二字

表示的是同一個詞是没有問題的。

《北大壹》將Ｃ０８８列入《未見集録》（第１６９頁），非是，此簡當移至《對照表》１５７頁

“雙古堆簡本”欄Ｃ１０３與Ｃ０３９之間，與“■擾嫳”對應。

（五）Ｃ１０５

阜蒼有如下文句：

疧疕秃瘻　齮齕痍傷　毆伐疻痏 ■胅（Ｃ０２５）

兒盲■□（Ｃ１０５）

水泉子漢簡七言本《蒼頡篇》亦有類似文句：

■胅■盲樂府師，執囚束暫４
〔１〕

二者可以對讀。 其中，Ｃ１０５的所謂“兒”字作：

　　

ｙｉｈａｉ先生指出此字與水泉子漢簡 （即前引ｌｌａｏｇｕｉ先生所釋之“瞢”）對讀，前者是

後者的誤寫。 按二字字形確實頗有不同，作“兒”又與文義不符，誤寫的可能性很大。

·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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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張存良、吴葒： 《水泉子漢簡初識》，《文物》２００９年第１期，第８８—９１頁。 “■”，原作“□”，張存良先生
釋“■”（見張存良： 《水泉子漢簡七言本〈蒼頡篇〉蠡測》，《出土文獻研究（第九輯）》第６０—７５頁，中華書
局２０１０年。 又見於簡帛網，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９日，犺狋狋狆：／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 ／狊犺狅狑＿犪狉狋犻犮犾犲．狆犺狆？犻犱＝
１２１３），此從胡平生先生釋（見胡平生： 《讀水泉子漢簡七言本〈蒼頡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
研究中心網站，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１日，犺狋狋狆：／ ／ 狑狑狑．犵狑狕．犳狌犱犪狀．犲犱狌．犮狀／犛狉犮犛犺狅狑．犪狊狆？ 犛狉犮＿犐犇＝１０６４。 後
收入胡平生： 《胡平生簡牘文物論稿》第４２—５１頁，中西書局２０１２年）。 “瞢”字，原釋“膏”，此從犾犾犪狅犵狌犻
先生釋；“胅”原釋“肤”，“盲”原釋“肓”，“束”原釋“東”，此均從狔犻犺犪犻先生釋；均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
古文字研究中心讀書會（程少軒執筆）《讀水泉子簡〈蒼頡篇〉札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
心網站，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１日，犺狋狋狆：／ ／ 狑狑狑．犵狑狕．犳狌犱犪狀．犲犱狌．／犛狉犮犛犺狅狑．犪狊狆？ 犛狉犮＿犐犇＝９７３）學者評論。



不過，此字究竟是什麽字還難以確定，暫且存疑待考。 Ｃ１０５的“■”字，ｙｉｈａｉ先生已據

水泉子漢簡《蒼頡篇》指出當是“執”字之殘， 〔１〕甚是。 其後的“□”作：

　　

對比水泉子漢簡《蒼頡篇》，此字亦當爲“囚”字。

北蒼簡５１有如下文句：

齮齕痍傷。毆伐疻痏，■胅■ 〔２〕盲。執囚束縛，論訊既詳。

亦可與前引文句對讀。 據此，阜蒼Ｃ０２５當可與Ｃ１０５編聯，二者甚至存在拼綴的可

能。 由於没有殘筆相連或相對，而且由於Ｃ１０５上端殘缺而無法確定其首字之上是否

爲簡端，此處暫不作進一步的拼綴。 《北大壹》將Ｃ１０５列入《未見集録》（第１６９頁），

非是，此簡當移至《對照表》第１６１頁“雙古堆簡本”欄Ｃ０２５之後，與“瞢盲執囚”對應。

（六）Ｃ１１２

阜蒼Ｃ１１２“□米■”，其中所謂“米”字作：

　　

大約殘缺一半。 從上部來看，字形與“米”不合，字當从“艸”。 又，北蒼亦有“■”字，見

於簡１５，其所在文句爲：

狧 〔３〕驁騀謷。贛害輟感，甄■燔窯。秅秭 〔４〕麻荅，■糱鞠□

其中“荅”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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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狔犻犺犪犻先生説，均見前引《讀水泉子簡〈蒼頡篇〉札記》學者評論。
“瞢”，整理者釋文作“睛”，此從犼犻犾犲犻犼犻犾犲犻先生釋，見其《北大漢簡〈蒼頡篇〉釋文商榷》一帖，復旦大學出土
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壇討論區 “學術討論”版塊，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４日，犺狋狋狆：／ ／ 狑狑狑．犵狑狕．
犳狌犱犪狀．犲犱狌．犮狀／犳狅狉狌犿／犳狅狉狌犿．狆犺狆？ 犿狅犱＝狏犻犲狑狋犺狉犲犪犱牔狋犻犱＝７７３３。

整理者釋爲“■”，認爲字同“狧”，見《北大壹》第８４頁。 按此字作 ／ ，左旁所从是典型的“犬”

旁，字可徑釋爲“狧”。
“秭”，整理者釋文作“秿”，此從犼犻犾犲犻犼犻犾犲犻先生釋，見前引《北大漢簡〈蒼頡篇〉釋文商榷》。



對比此字，上引所謂“米”字恐當改釋爲“荅”。 《北大壹》將Ｃ１１２列入《未見集録》（第

１６９頁），恐非，此簡當移至《對照表》第１５７頁“雙古堆簡本”欄Ｃ１０３與上文已經移至

此頁的Ｃ０８８之間，與“荅■”對應。

根據上引北蒼簡文，Ｃ１０３“□■■■□■□”與Ｃ１１２或可遥綴，其間約間隔一個

字的距離。

此外，阜蒼Ｃ１２３“□■■■”似可與北蒼簡７１之“緱糾絣”相對應，若此説不誤，則

Ｃ１２３當從《未見集録》（第１６９頁）移至《對照表》第１６３頁“雙古堆簡本”欄Ｃ０９０之後，

與“緱糾絣”對應。

需要説明的是，上文對阜蒼的編排，目的是爲了保證這些殘簡可以與北蒼相關簡

文對讀，因而暫且依據《北大壹》的簡序。 但是，正如北蒼整理者所指出的： 目前的簡

序是按照韻部並且根據簡背劃痕排列的，“之所以如此做，是因爲該簡册歸屬北大時

已散亂，原有簡序已無法確知，在目前無其他可供排序參考的資料之情況下，只能暫

采取此種方式排序”。 〔１〕也就是説，《北大壹》的簡序與北蒼原來的順序未必一致。

隨着研究的進展，北蒼的順序可能需要調整；相應地，阜蒼的順序也要進行調整。 也

正因爲如此，本文論述相關内容時使用的術語是“編排”而不是“編聯”。

三、釋 文 校 訂

我們可以據北蒼簡文對其他出土《蒼頡篇》的釋文加以校正或補充，此前學者曾

就此有所校正，筆者前文亦曾有所論及，下面再補充一些校訂阜蒼釋文的例子。

Ｃ００５之 ，原釋“■”，北蒼簡５相應之字爲“蜎”。 按原釋誤將殘存之右旁視爲

左旁，字當隸定作“■”。

Ｃ００９之 ，原釋“■”，北蒼簡１相應之字爲“紂”。 按此字左旁下部當爲“寸”之末

筆殘筆。 字亦當爲“紂”。

Ｃ０１５之 ，原釋“荼”，北蒼簡２８相應之字爲“■”。 按字存左旁，當爲“柰”旁，字

當隸定作“■”。

Ｃ０１５之 ， 〔２〕原釋“龜”，北蒼簡２９相應之字爲“虫”。 按對比北蒼，此字疑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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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壹》第６７—６８頁。

按《圖版選》之犆１５的圖版實爲原釋文犆０１５與犆０５７所對應的兩支殘簡拼綴而成。



“虺”字，只是其左旁寫作从“元”而已。 漢簡“虺”字寫法確有从“元”者，如北蒼簡１２

“虺”字作 ／ ，可資對比。

Ｃ０２０之 ，原闕釋作“□”，北蒼簡５５相應之字爲“屏”。 按此字殘筆與“并”相

合，字可隸定作“■”。

Ｃ０２９之 ，原釋“■”，北蒼簡５４相應之字爲“枅”。 按Ｃ０２９，《圖版選》編號作

Ｃ２７。 水泉子漢簡七言本《蒼頡篇》與此對應之字，張存良先生釋爲“■”， 〔１〕惜圖版

尚未公布，無法判斷。 梁靜先生據之將阜蒼此字釋爲 “■”。 〔２〕從北蒼作 ／

及阜蒼此字右旁上部位置來看，此字當爲“枅”字。

Ｃ０３２之 ，原釋“遴”，北蒼簡４８相應之字爲“達”。 按對比北蒼“達”字作 ／

，此亦當爲“達”字。 其右下方斜支上若爲筆畫而不是污痕的話，疑即“達”之中豎

筆所在，只是簡面裂開而已。

Ｃ０３９之 ，原釋“■”，北蒼簡１７相應之字爲“幋”。 按此字左側殘筆，上爲“舟

（月）”之殘；其下尚有筆畫，似即“巾”之殘，字亦當爲“幋”。

Ｃ０４３之 ，原釋“■”，北蒼簡４０相應之字爲“鬾”。 按漢簡“衣”、“鬼”二旁下部

寫法相近，從殘筆來看，此字隸定作从 “衣”本無可厚非。 不過，此字殘筆與北蒼作

／ 相合，似亦當爲“鬾”。

Ｃ０９０之 ，原闕釋作“□”，北蒼簡７０相應之字爲“■”。 按此字存左旁之“昬”，

右旁殘筆亦與北蒼作 ／ 之右旁相合，此字亦當爲“■”。

附記：本文主要内容曾以短文形式陸續發布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

中心網站，署筆名“李亦安”。其中，拼綴各條以“據北大漢簡拼綴阜陽漢簡《蒼頡篇》”

爲題發布（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２—１６日），各文篇目、所拼綴簡號及發布日期如下：《據北大

漢簡拼綴阜陽漢簡〈蒼頡篇〉一則》（Ｃ００７＋Ｃ０９５），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２日；《續》（Ｃ０４４＋

Ｃ０７５），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２日；《續二》（Ｃ０９８﹤圖版作Ｃ１００﹥＋Ｃ１０７），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３

日；《續三》（Ｃ０７６＋Ｃ０４２），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３日；《續四》（Ｃ００８＋Ｃ０５３），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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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存良： 《水泉子漢簡七言本〈蒼頡篇〉蠡測》，《出土文獻研究（第九輯）》第６８頁。

梁靜： 《〈蒼頡篇〉研究》第６３頁。 梁靜： 《出土〈蒼頡篇〉研究》第３３頁。



１３日；《續五、續六》（Ｃ０１６＋Ｃ０９２、Ｃ０３６＋０４０），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４日；《續七》（Ｃ０９５＋

Ｃ０３７），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６日；《續八》（Ｃ０１３＋Ｃ０１７），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６日。其他短文題

目及發布日期如下：《阜陽漢簡〈蒼頡篇〉編排札記》，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５日；《據北大漢簡

校讀阜陽漢簡〈蒼頡篇〉》，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８日。另有少數意見發布於上列文章的學者

評論中。

本文即是對上述短文和評論的整合、增補和修訂。這些工作主要包括：１．改用

重新掃描的高清圖版（包括整簡與字形）；２．補上當時未能及時製作的部分拼綴示意

圖（爲節省篇幅，遥綴不製作示意圖）；３．爲便於排版，將必要的原圖版及拼綴示意圖

改附於文末。此外，文章體例格式與行文等方面亦有所修改，但本文的觀點與此前發

布的文章和評論是一致的。

筆者在寫作過程中曾蒙劉釗師多所指教，任攀兄亦提供了不少幫助，謹在此一併

致謝！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５日

（張傳官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出土文獻與

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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